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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以
期
歸
案
嚴
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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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昆
看
橡
皮
藩
司
出
駐
雲
爆
區   

M
理
摩
一 

家
氏
鶯
藏e
T
<
 墨
境■

蓼
加
个 

军
大
運
證
壮
車 »
鹿
棄
胎
豪   

^
與   

1
 一 

一
着
乏
規
志
最
高"限
度
價
目*
提
高
百
禽. 

「之
下
至
百
分
之
十
七
分
半
，客
車.
橡 

(
成 m
te
ll目
未
批
准
起
價
，貨
買
樣
废
， 

(
車
胎
之
雍
源
邑
逐
漸
增
但
求
於
像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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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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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干
F
同
市
民
病
症
之
報
为

一據市 M

e-冒 *•
利
氏
醫
生
報
皆*
本
市 

於
昨
十F

月
十
乱
號
芝
患
耳
腺
炎
者
七 

一
十
三A
。至
廿
九
號
則
增
至
否
百
廿
丸. 

人
，
麻
疹
症
由
九 *
 椎
至
祖
五
宗 
：水 

一
痘
由 

-Ht 子
宗
增
至
六
十
宗.，百
同
咳
四
， 

「宗
增
至+
以
宗
一
但
未
有
小
兒
驚
風
症 

丁
赤
未
有
傷
寒
症
報
到"
十
一
月
十/
 

.號
之
猩
紅
熱
由L
宗
增
至
拾
宗J.
白

*- 

一
症
三
宗
至
廿
九
號
少
一
宗

.•0
等
人
蔬
菜
店 B
房
忽
着
火 

■
昨
朝
約
九
點
廿
分
鐘
，在
夫
利
沙
胡
四 

一
四 
號
門
牌
李
兄
弟
蔬
菜
店
之
棧
房| 

;

突
然
着
火
。爲
店
主
黃
祐(
譯
音)
。 

在
其
睡
室
望
出
玻
璃
窗
外
看
見
。立
卽 

携
一 
桶
水
前
去
將
火
撲
滅.一
聞
係
被
人 

一
縱
火
如
事
因
在
該
棧
房
之
園
欄
邊
發
覺
一 

一 有
人
置 
一
一
麻
布
袋
與
爛
布
碎
在
處
，• 
然 

後
燃
着
云
。

。
運
往
美
國
貨
物
加
以
限
制 

自
加
拿
大
鉄
路
辦
合
會
祕
書
普
拉
斯
氏 

一
宣
布-
運
往
美
國
之
貨
物
至
加
以
限
制 

後"
専
就
省
之
木
料
暨
水
果
圍
口
商
， 

將
受
莫
太
之
打
擊
，除
美
國
省
分
間
委 

員
會
批
准
葉
國
鉄
嘗
罚
載
選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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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外
华
則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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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載
運
者
。係
於
公
共
商
生
上
與
安
拿 

..上
所
必
需
者
，如
粮
食
包
家
畜?
醫
葯 

，報
紙
。食
水
等
。
此
次
載
速
加
以
限 

，制
；
係
弟
國
煤
礦
工
潮
影
响
所
致
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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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細
約
訊.
申
電
門
致
公
黨
駐
第
洲*
 

部
商
務
部 *
任
梅
錦
宏
君
。十
一
月
廿 

一
七
日
親
到
黨
部
辭
行
回
國-
由
盟
長
伍 

樹
逃?
實
業
部
主
任
梅
友
敗
？秘
書
最 

劉
因
前
陳
振
等
接
洽
，傾
談
黨
務
達
數 

句
鐘
之
久
。並
在
第 
一一樓 
te筵
餞
別
。 

席
間
傾
談
一..
甚
爲
歌
洽
，梅
君
已
於
十 

一•月
廿 

-A 日
午
間
敢
程9
同
行
者
夏 

平
公
司
瓦
件
伍
挺
生
君
父
予
兩
人 S 方 

一
宗
蔭
君9
係
駕
汽
車
出
大
埠.
轉
乘
輪
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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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云"

■
台
山
寧
陽
總
會
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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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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痴
域
加
痛
大
就
六
日■
.

本
並
趴
眞
無 

昌
怠
，一
華
人
旅
居
於
加
拿
大
者
。其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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轡、月 實 饕厂
■.
」 警I羹；

中
共
有
六
百
餘
从
， 于
悬
日
離
雲
埠
赴. 

一
黄
國
三
藩
市.。虬
於
是
月
九
日
，乘
美 

，國
船
哥
頓
號
・返
囘
中
國
；
皎
批
申
國 

僑
民
。因
戰
事
阻
滯
。以
致
齎
中
賢 

之
時
間
。大
多
数
有
十
年
以
上
之
久
>-一 

.故
其
欲
歸
故
鄕
。與
家
人
團
聚
，據
移 

民
同
代
言
人
稱
；
該
批
歸
國
華
僑♦
多 

屬
年
老
着
。其
中
或
有
百
分
这 «
 十
能 

復
返
加
國
謀
生
。深
信
在
將
來
中
年
內 

e:-中 
人
旅
居
加
拿
大
之
人
口
。A
降 

低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。現
時
仍
有
季
人
八 

百
名
購
備
船
位
。等
候
船
隻
囘
國
、后
 

時
仍
有
数
百
人
正
等
候
曙
買
船
票
云9 

Q

馮
淑
貞
女
士
調
中.國
服
務
， 

聖
約
瑟.醫
院
華
務
部
主
任
馮
淑
貞
女
士 

，.
，自
奉
天
主
教
總
會

—由
廣
州
調
來
該
」 

院
服
務
，十
有
一
年
，
平
日
對
於
看
護 

病
铸
。異
常
週
到?
留
醫
僑
胞
，咸
稱. 

妥
，善
。滿
地
可
總
會
現
又
餌
馮
女
士
及 

有
西
女
看
護
十
餘
皆
到
中
靴
■, 
分
即r
 

在
香
港.
、上
海
，廣
州
等
慮
醫
院
恥
務 

■
聞
馮
女
士
定
期
於
本
月
十
木
日.
由 

此
間
起
程
赴
美 "
偕
同
各
女
士
於
甘*

號
搭
船
即
往
中
國
。大
約
半
年
度•
調. 

•
來
映
院
服
證
云
。

-

ce

人
因1
斃
命
獲
賠
邮
款 

中
山
人
故
摘
林
材
一
名
。前
在
確
亜
板 

汝
板
廠
富
工
，因
工
作
不
愼
，受
傷
斃 

一 命
• 
於
去
年
正
月
間P
由
林
西
河
總
堂 

一
具
呈
總
領
事
舘.
幷
塡
明
申
精
撫
阪
格 

一
表.
請
求
依
據
勞
工
撫
邺
條
例■
轉
向 

一
當
地
政
府
第
工
賠
償
局
交
涉
撫
卿 
一
案 

;

經
蒙
總
領
事
舘
分
別
辦
理
・該
堂
現 

一
接
奉
總
領
事
舘
函
知
。該
案
現
已
結
束 

「。推
勞
工
賠
信
來
函
，其
賠
償
金
額
出 

定
爲 
一
次
加
幣 
一
千
五
百
七
十
五
元
八 

一
角
三
分•
，由
該
局
巡
寄
廣
東
省
中
山
縣 

一
安
整
鄕
林
材
遺
妻
高
氏
簽
收
云
。總
領 

算
館
對
於
辦
理
該
飢"
可
鶴
盡
力
矣■ 

©
華
少
年
懷
短
槍
被
拘
收
監 

〔寓
居
象
極
旅
舘
華
人
土
生
圈
爾
周(
譯 

音)
。年
廿-
歲
。於
昨
十
丁
月
廿
二 

「號
被
拘
，控
以
私
就
短
槍
朝
十
粒
子
彈 

一 案
•
昨
在
警
衙
提
審•
被
吿
自
認
有
罪. 

:

其
轍
護
律
師
對
推
事
稱•
被
吿
之
父 

一
親
，預
備
潰
被
吿
囘
去
白■
約
需
一 

~
個
月
。方
有
船
可
搭
云
云■
推
事
活
氏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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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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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•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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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國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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